附件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异议审查工作规范（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异议审查工作，提高审查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 保护办公室）负责异议审查的组织实施，审查员具体承担异议的受理和审查工作。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异议，是指自品种权申请之日起至授予品种权之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不符合授权条件等要求的品种权申请，可向保护办公室提出意见。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称为“异议人”，品种权申请人称为“被异议人”。

第四条  异议人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保护办公室提出异议：

（一）申请品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生态环境；

（二）申请品种不属于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内的植物的属或者种；

（三）一个植物新品种申请了多项品种权；

（四）申请品种不具备新颖性；

（五）申请品种不具备特异性；

（六）申请品种不具备一致性；

（七）申请品种不具备稳定性；

（八）申请品种的名称不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九）申请品种的申请权归属及培育人署名有争议；

（十）申请文件内容或提交的申请品种繁殖材料与实际不符；

（十一）其他情形。
第五条  异议人提出异议时，应当向保护办公室提交《品种权申请异议书》（格式见附件1），说明异议的事实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代理机构办理异议事项。

第六条  异议文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应当通知异议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一）未以中文书写，或证据、证明文件没有中文译文；

（二）未指出异议品种名称或申请号；

（三）未指明异议事实和理由；

（四）按照异议理由应提供相关证据而未提交证据；

（五）其他情形。

凡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异议保留原提出日。异议人期满未补正或补正后仍不合格的，视为未提出异议，审查员发送《异议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格式见附件2）。指定期限一般不超过60日。

第七条  异议人提交的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在形式上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签名并提供法定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复印件等；异议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非中国法人单位的，且无法提供公章的，应提供相应支持文件；

（二）证据为复印件的，复印件应当标明“与原件一致，核对无误”，并签名或盖章；

（三）提交一份以上证据的，应当附证据目录，并标明序号，说明拟证明的内容。

第八条  审查员对异议文件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本规范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七条要求或补正后合格的，审查员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发送《异议受理通知书》（格式见附件3）。

第九条  异议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员不予受理，并在5个工作日内发送《异议不受理通知书》（格式见附件4）。

（一）异议的申请品种不符合本规范第四条规定的情形；

（二）品种权的法律状态为授权、驳回、撤回、终止、无效、届满等状态；

（三）异议人补正后，提交的证据仍不符合本规范第七条的要求；

（四）其他情形。

第十条  异议受理后，审查员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被异议人发送《意见陈述通知书》（格式见附件5），并附异议书和证据副本，通知被异议人进行书面意见陈述。被异议人收到通知书及异议书后应当在60日内进行书面意见陈述；无正当理由期满未答复的，该品种权申请视为撤回，审查员发送《视为撤回通知书》（格式见附件6）。
第十一条  必要时，针对被异议人的答复，审查员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异议人发送《意见陈述通知书》，并附被异议人答复意见，通知异议人进行意见陈述。异议人收到通知书后应当在60日内进行答复；无正当理由期满不答复的，或异议人匿名、无法联系到异议人的，审查员将以现有异议书和证据作为审查依据。
第十二条  异议人收到《意见陈述通知书》60日答复期限届满，双方意见陈述无新事实、新证据的，意见陈述和举证阶段结束。

第十三条  审查员针对异议人和被异议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书面审查。

第十四条  为查明异议事实和理由，审查员与异议双方或相关第三方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沟通时，必要时按《异议电话记录表》（格式见附件7）、电话录音或会议纪要形式进行记录。
第十五条  涉及重复申请品种权或申请品种的繁殖材料与其审定、登记样品不一致，且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保留有标准样品的情况下，审查员可以安排分子或田间种植鉴定。

异议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在提出合理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复检，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第十六条  审查员根据异议双方提供的证据、查明的事实、鉴定结果等，形成异议审查意见，经主管领导审核后在指定期限内向异议人和被异议人发送《异议审查意见通知书》（格式见附件8）。指定期限通常是从保护办公室初次发出《异议受理通知书》的发文日期起12个月内。但鉴定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第十七条  当异议涉及法律疑难问题或重大纠纷时，审查员可组织内部会议，必要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异议审查意见应当报保护办公室会议审议。
第十八条  保护办公室对申请权或品种权归属问题不作判定。异议人因品种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人民法院已受理的，可以向保护办公室请求中止有关程序。申请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向保护办公室提交《中止程序请求书》（格式见附件9），并附具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审查员经审查后向异议双方出具相应的《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格式见附件10）。法院判决生效后，如涉及权利归属变化的，异议人可以依据生效裁判文书，向保护办公室提出变更申请人的请求。

附件1
品种权申请异议书

	1
异

议

人
	姓名或名称

国籍

	
	地址                                   电话

代表人

	2
代

理

机

构
	名称

地址

	
	代理人姓名                             电话

	3
异

议

情
形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号   

申请人

本异议属于下列哪些情形，请在 FORMCHECKBOX 
内打√：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1.申请品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生态环境；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2.申请品种不属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上的植物属种；

 FORMCHECKBOX 
3.一个植物新品种申请了多项品种权；
 FORMCHECKBOX 
4.申请品种不具备新颖性；

 FORMCHECKBOX 
5.申请品种不具备特异性；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6.申请品种不具备一致性；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7.申请品种不具备稳定性；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8.申请品种的名称不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9.申请品种的申请权归属及培育人署名有争议；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10.申请文件内容造假；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11.申请品种繁殖材料造假；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12.其他情形                 。

	4异议诉求

	5异议事实和理由（见附页）

	6证据目录（见附表）

	7异议人或异议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页：关于××品种异议事实和理由
附表：证据目录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据内容
	证明内容及关联性说明
	页码

	1
	
	
	
	

	2
	
	
	
	

	3
	
	
	
	

	......
	
	
	
	


材料提交说明
1、异议书和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其中1份存档，1份交被异议人答辩用（如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可隐去）；
2、提交的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并说明拟证明内容。异议人提交的证据在形式上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1）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在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签名并提供法定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复印件等；异议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非中国法人单位的，且无法提供公章的，应提供相应支持文件；
（2）证据为复印件的，复印件应当标明“与原件一致，核对无误”，并签名或盖章；

（3）提交一份以上证据的，应当有附证据目录，并标明序号，说明拟证明的内容。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异议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异议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上述品种权申请，异议人于          提交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三十六条，因下列原因被要求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异议人未按要求补正，该文件视为未提出：
     FORMCHECKBOX 
未以中文书写，或证据、证明文件没有中文译文的；
 FORMCHECKBOX 
未指出品种名称或申请号的；
 FORMCHECKBOX 
未指明异议内容和理由的；
 FORMCHECKBOX 
按照异议理由应提供相关证据而未提交证据；
 FORMCHECKBOX 
其他情形                    。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异议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异议受理通知书

         我办收到         对         提出的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三十七条等有关规定，上述品种权异议符合受理条件，予以受理。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异议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异议不受理通知书
异议人于          提交的          ，因下列原因该文件视不予受理：
 FORMCHECKBOX 
品种权的法律状态为授权、驳回、撤回、终止、无效、届满等状态；
 FORMCHECKBOX 
异议的申请品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FORMCHECKBOX 
异议人补正后，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要求；

 FORMCHECKBOX 
证据材料无签字或盖章；

 FORMCHECKBOX 
证据为复印件的，未标明“与原件一致，核对无误”无签名或盖章、提交的证据无证据目录和序号；

 FORMCHECKBOX 
有关证据无拟证明内容的说明；
 FORMCHECKBOX 
其他情形                    。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申请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意见陈述通知书（被异议人用）
          异议人          对上述品种权申请提出          异议（见附件），请自收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陈述意见。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期满不答复的，上述品种权申请视为撤回。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仍不符合规定的，上述品种权申请予以驳回。
 注意事项： 
提交的意见陈述和证据材料文本一式二份，其中1份由品种保护办公室留存，1份交换给异议人。
提交的意见陈述和证据，应当邮寄或面交到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凡递交给个人的文件或信函均不具备法律效力。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异议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意见陈述通知书（异议人用）
          ，申请人对你方提出的异议进行了陈述意见（见附件），请自收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就答复陈述意见。
无正当理由期满不答复的，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将以现有异议书和证据作为审查依据。
 注意事项： 
提交意见陈述和证据材料文本一式二份，其中1份由品种保护办公室留存，1份交换给申请人。
提交的意见陈述和证据，应当邮寄或面交到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凡递交给个人的文件或信函均不具备法律效力。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申请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视为撤回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第十条、三十一条、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九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上述品种权申请因下列原因被视为撤回：

 FORMCHECKBOX 
未在我办公室于         发出的           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答复。

 FORMCHECKBOX 
未在我办公室于         发出的           通知书中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费。

 FORMCHECKBOX 
未在我办公室于         发出的 FORMCHECKBOX 
提供繁殖材料通知书   FORMCHECKBOX 
品种权申请受理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繁殖材料。

因不可抗力造成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2 个月内，但是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可以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请求恢复权利。

因正当理由造成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通知之日起 2 个月内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说明理由，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请求恢复权利。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7
异议电话记录表

	申请号
	
	品种名称
	

	当事人或代表
	
	电话
	

	审查员
	
	时间
	
	见证人
	

	联系

事由
	

	结果
	

	备注
	


附件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异议人/申请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异议审查意见通知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          提出的      异议进行审查。
经审查：  FORMCHECKBOX 
异议成立。
 FORMCHECKBOX 
异议不成立。
理由如下：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9
中 止 程 序 请 求 书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初审程序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实审程序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授权后程序  
	1
请
求
人
	姓名或名称

	
	联系人
	电话和传真

	
	地址 
	邮政编码

	2
代
理
机
构
	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和传真

	3 根据《实施细则》第五十九条规定，请求中止下述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品种权申请的有关程序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品种权的有关程序

	申请号或品种权号           
申请人或品种权人(代表)            
品种暂定名称或品种名称           

	4附件清单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人民法院受理品种权权属纠纷相关文件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5请求人或者代理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附件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请求人地址
	
	发文日期

	

	申请号：
	品种暂定名称：

	申请人：

	

	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

请求人于      提出的中止请求，经审查：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五十九条规定，自    起，对该案启动中止程序。
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请求恢复有关程序。自请求中止之日起1年内，有关品种申请权或者品种权归属的纠纷未能结案，需要继续中止有关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该期限内请求延长中止。期满未请求延长的，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可以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不予受理，理由是：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中止请求书中缺申请号或品种权号。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中止请求书中缺请求人或品种权代理机构的签章。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权利纠纷的受理通知书的申请号（品种权号）或请求人与中止请求书中不一致。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受理权利纠纷的机关不具有管辖权。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其他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中止请求视为未提出，理由是：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对    我办公室发出的中止请求补正通知书未答复。
 FORMCHECKBOX   FORMCHECKBOX 
     补正的文件仍不符合我办公室的规定。 
  FORMCHECKBOX 
其他                   FORMCHECKBOX  

	审查员


	审查部门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代章）


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甲18号科技大厦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邮编：100176  联系电话：59198082


